

中介合同

[bookmark: _GoBack]合同编号：		 委托人：		签订地点：		 中介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第一条	委托事项及具体要求：	



第二条	中介期限：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三条   报酬及支付期限：中介人促成合同成立的，报酬为促成合同成立金额的 	% 或者（大写）	元。委托人应在合同成立后的 	日内支付报酬。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中介人不得要求支付报酬。
第四条	中介费用的负担：中介人促成合同成立的，中介活动的费用由中介人负担；未促 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向中介人支付必要费用（大写）	元。
第五条	本合同解除的条件
1. 当事人就解除合同协商一致；
2. 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3. 在委托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义务；
4.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5.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义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第六条	委托人的违约责任：	


第七条	中介人的违约责任：	


第8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提请绵阳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第九条	送达方式及送达地址条款
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将作为通知、信件、律师函、法院文书、仲裁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若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未成功签收，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
委托人地址：
邮政编码：                   收件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微信号：
中介人地址：
邮政编码：                   收件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微信号：
第十条	本合同未作规定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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